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广外外校[2008]15号
校园环境管理规定（试行稿）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中小学校园环境管理的暂行规定》，结合我校实际，为加强校园环境的管理，努力营造和持续保持洁净、亮丽、优美、舒适、安全的校园环境和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特制定《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校园环境管理规定（试行稿）》。
第二条 校园环境是指校区内公共道路，绿化、卫生环境，公共宣传设施环境，施工现场环境，校内治安环境及公共设施环境。
第三条 校办、后勤、中小学部学生处是我校校园环境管理的主管部门，有关职能部门应予协同配合，负责校园环境的日常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  校园环境秩序管理特指校区内人员往来、车辆行驶及各种大型活动的治安管理。 

第五条 认真落实广州市关于暂住人口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校内暂住人口的管理。校卫队要加大清查和登记力度，清退未经准许的暂住人口。
    第六条  涉及较多校外人员、车辆进出校园的大型活动，主办部门必须提前两天报校卫队备案；教学期间外来非公用车辆严禁进入校园。 
第七条  出租车不得出入校区，特殊情况需出入者须经学校门卫批准。 

第八条  校区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第九条  加大生活区整治力度，严禁在房屋前后乱搭乱盖，乱堆乱放，乱栽乱种，乱丢乱扔。没有护栏的阳台不得放花盆和杂物，一经发现，由校卫队通知有关住户限期处理。
     第十条  严禁饲养鸡、鸭等非宠类动物，一经发现，由校卫队负责予以捕杀。饲养宠物者，必须按规定办理饲养证和疫苗证，并持证到校卫队登记。饲养宠物的住户务必对宠物妥善看管，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同时必须保证师生员工的安全。
第十一条  禁止在学校道路和公共场所学驾驶；禁止在学校道路上冲洗车辆或试刹车；禁止在教室门口、宿舍门口和所有人行通道上停放各类车辆。 
第十二条  环境卫生特指校区内及校区周边环境的清洁卫生。

第十三条  加大环保宣传教育力度，倡导讲究卫生，爱护校园，保护生态，维护环境的良好风尚。杜绝乱扔垃圾、随地吐痰、践踏草坪、毁坏公物、乱涂乱画等不良行为。     
第十四条 加大校园“牛皮癣”的整治力度，净化校园立面环境，对墙面、树干、电杆等各处的“牛皮癣”，做到随时出现，随时清除。教学、办公、学生宿舍区内不得乱张贴。校园内悬挂宣传横幅、张贴标语，做到规范、有序。除学校重大活动统一安排外，不得随意悬挂横幅、张贴标语。
第十五条  各办公室、教室和宿舍必须坚持搞好室内环境维护，坚持清扫、拖擦、擦拭、整理，始终保持地面清洁，窗明几净，宿舍空气流通，被褥干净，物品摆放整齐。
第十六条  校园公共设施，是指本校区内道路主干道、支干道、人行道、围墙、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足球场及其围网、教室课桌椅、多媒体、网络设施、学校配置家具、电器、办公设备、直饮水系统、供配电设施、给排水设施、公共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第十七条  学校公共基础设施是学校的公共财产，校内所有单位或个人都有保护学校公共基础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和义务，对损害公共基础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行为，有权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
第十八条  各办公室严禁使用电热杯和电水壶等电器，课室的多媒体插座严禁充电器使用。
第十九条  严禁在校内的公共场所吸烟。

第二十条  校内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允许不得在校内举办各类培训班、补习班、训练班及任何经营活动。根据办学需要，各有关部门需举办相关培训班，应经校长办公会审批后方可进行，同时需向学校财务室缴纳资源占用费（场地、水电、环卫）。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规定》者，各职能部门可进行通报、责令赔偿，并实施经济处罚，其罚没收入交学校财务。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规定，经劝告、制止仍不改正的，学校可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学校以前颁布的有关规章制度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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